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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
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

一、会议召开情况

2025 年 12 月 12 日，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召开，本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

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送达，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形式召开。会议由刘建

荣先生主持，会议应出席董事 8人，实际出席董事 8人；公司部分高级管

理人员列席了会议。会议的召集和召开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

程》的有关规定。

二、会议审议情况
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与宝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〈金融服

务协议〉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

经审议，宝武财务为公司提供存款、信贷等金融服务，有利于优化公

司财务管理、拓宽融资渠道、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，双方有较好的商

业互信和合作基础，可较好地满足公司的金融服务需求。

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关联董事刘建荣、刘坚锋、廖鹏回避表决。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。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 票。

（二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对宝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评估报

告》

经审议，宝武财务公司内部控制及风险管理制度较为完善，且执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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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，能较好地控制风险，其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

监管要求。未发现其在经营资质、经营业务和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

制及风险管理体系及运行等方面存在重大缺陷或风险。

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关联董事刘建荣、刘坚锋、廖鹏回避表决。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 票。

（三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执行情况暨2026

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》

经审议，公司与关联方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正常和必要的业务

往来，关联交易定价公平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，

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，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。

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关联董事刘建荣、刘坚锋、廖鹏回避表决。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。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 票。

（四）审议通过《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》

经审议，为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，经公司总经理提名，董事会聘

任晏莉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，任期与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。

表决结果：同意 8 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 票。

（五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召开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》

经审议，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9 日召开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。

表决结果：同意 8 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 票。

特此公告。

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12 月 13 日


